
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演进、广州实践及转型思考 邓毛颖

提 要 在我国城镇化转向稳定发展和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背景下，

低效用地再开发成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空间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论文系统梳理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政策演进历程，剖析政策萌芽与试点改革的背景动因，基于广州低效

用地再开发实践探索，提出新时期低效用地再开发面临的挑战和转型思考。研究发现，

低效用地再开发经历了“政策萌芽—省市试点—全面推广—模式创新”的演进历程，土

地发展权配置和利益分配在低效用地再开发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针对新时期面临的

多重挑战，提出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

再开发模式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权配置路径，推动治理转型。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urbanization shifting to a stage of steady

development and urban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stock upgrading and efficiency im‐

provement, the redevelopment of inefficient land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optimizing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spati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olicy evolution surrounding ineffi‐

cient land re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early-stage policy for‐

mation and pilot reforms. Drawing up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uangzhou,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reflections 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paper identifies a four-phas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policy emergence, pilot

experimentation, full-scale promotion, and model innovation. The allocation of devel‐

opment rights and benefit distribution serve a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in the rede‐

velopment of inefficient land.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nefficient land development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ese complexities, the paper recommend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holistic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ad‐

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local adaptation and targeted guidance, and adopt differenti‐

ated approaches to land development right allocation tailored to different redevelop‐

ment models to promot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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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

发展期[1]，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

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

阶段，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推动空间开

发利用向集约型品质化转型逐渐成为城

市治理的重要议题[2]。截至目前，国家已

自上而下推进多轮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部

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 171号，以下简

称“171号文”），在43个城市开展低效

用地再开发试点，促进城乡内涵式、集

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2025年，《自

然资源部关于扩大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

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 83
号，以下简称“83号文”）进一步提出

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优化存量工

商业土地利用等方面探索创新盘活低效

用地的政策措施。低效用地再开发成本

较高、产权问题复杂，容易面临改造周

期长、政策路径难打通、经济难平衡等

问题，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

高，各地低效用地再开发主要受上级行

政指令驱动[3]。低效用地再开发现有研究

主要聚焦 4个方面：一是针对低效工业

用地[4-6]、城中村[7-8]、闲置宅基地[9-12]等
不同类型低效用地的再开发理论研究与

路径探讨；二是基于低效用地识别的空

间格局分析与再开发策略研究[13-15]；三

是关于用途管制、产权制度等背后制度

逻辑的深入思考[16-18]；四是对低效用地

再开发政策和实践进行系统性梳理，分

析其动力机制[19]、存在问题[20-21]、实施模

式[22-23]、增值收益分配机制[24-25]。现有研

究的视角集中于地方实践的个案分析，

在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发展历程及驱动

机制、不同再开发模式的产权关系和利

益分配等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广州市是全国范围内较早系统性开

展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超大城市，自 2023
年 9月列入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以来，广

州市围绕低效用地再开发开展了系列实

践探索，以多元化的开发路径推动城市

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形成

具有示范性的理念和举措，持续推动存

量低效用地信息化治理[26]，可为低效用

地再开发提供经验启示。基于此，本研

究在对我国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政策历程

进行系统性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市为

例探讨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实践逻辑，分

析新时期低效用地再开发面临的主要挑

战，并提出政策建议，为优化低效用地

再开发路径提供策略参照。

1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理论认识

低效用地再开发，通常是指对低效

存量建设用地，通过原权利人自主或联

合改造、引入市场主体、政府收储等方

式进行二次开发。国家层面多轮政策试

点中的低效用地概念界定有所差异，地

方也各自探索形成地区性的低效用地评

估或认定机制。从实施路径来看，低效

用地再开发通常以纳入地方项目库为前

提，再开发主体针对不同的低效用地类

型，分路径实施改造开发，过程中受到

地方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低效用地再开

发涉及土地利用、空间结构调整、利益

协调等多个层面，产权重构和土地发展

权的配置成为不同再开发模式利益平衡

框架构建的核心内容。

1.1 空间治理中的土地发展权的初始

配置

土 地 发 展 权 （land development
right）主要指通过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

变更对土地进行开发建设的权利，是土

地产权权利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7-28]。
增量土地开发的发展权主要是指土地上

进行开发的权利，实质是“初始开发许

可权”。1940年代英国出台的《城乡规划

法》首次引入发展权概念，并将发展权

与土地所有权进行分割，将发展权收归

国有。1960年代发展权概念引入美国后，

美国在土地发展权私有化的基础上探索

发展权市场交易，逐渐形成了土地发展

权购买、土地发展权转移等多种形式的

制度实践。

与土地私有制国家不同，我国法律

制度体系下的土地发展权具有浓厚的政

府公权力色彩。基于土地社会主义公有

制，我国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

权、土地发展权可相互分离的产权格

局[29]。在这一产权格局下，我国对土地

发展权的管控内嵌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通

过在土地审批的各环节行使行政权力，

实现微观层面用地项目的发展权管控，

从而使土地发展权与所有权、使用权相

分离。地方政府借助“详细规划+供应条

件+规划许可”等一系列治理工具，对具

体项目的土地用途和开发强度进行界定

和监管。在规划阶段，详细规划是开展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在供应阶

段，通过在土地供应环节的出让合同、

划拨决定书中明确土地规划条件，约定

使用权人开发土地的基本义务；在土地

利用环节，规划主管部门通过核发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等对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监管。

1.2 低效用地再开发中土地发展权重构

与增量土地开发相比，低效用地再

开发中的发展权体现的是对原有开发状

况的调整，实质是“土地使用权限定范

畴以外，变更既有土地使用方式的权

利”，包括改变原土地供应条件限定下的

用地性质、建设强度等开发权利[29]。低

效用地按所有权类型可以分为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包括政府、村集体、

企业和个人。在低效用地再开发过程中，

多个权利主体围绕再开发带来的增值收

益，提出使用权、发展权、租赁权、收

益权等权利重整和利益分配的需求。低

效用地再开发的差异化政策与产权配置

方式会构建出不同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格局，并影响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从产

权配置的主导权归属来看，低效用地再

开发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原产权

人主导模式、村集体主导模式，不同模

式下的土地发展权调整方式亦有所差别。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收回土地后重

新供应，将土地使用权连同相应用途、

开发强度的土地发展权统一流转给使用

权主体；在原产权人主导及村集体主导

模式下，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申请办

理规划条件变更手续，重新出具规划条

件，明确土地发展权权利边界。针对差

异化的再开发模式，地方政府以土地出

让金、地价补缴、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等形式分类设定发展权价格，进而参与

再开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低效用地再

开发的参与主体通过合作与博弈，分享

由土地用途变更或强度提升带来的土地

增值收益，实现土地发展权价值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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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构建再开发主体的成本共担和收益

共享格局。

2 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的演进

2.1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发展历程

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是我国城镇化

发展过程中，为应对土地资源紧约束，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

展形成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演变主要经

历了政策萌芽、省市试点、全面推广、

模式创新四个关键阶段（表1）。
2.1.1 政策萌芽阶段：地方首次以制度

松绑与赋权激励激活低效用地盘活探索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土

地粗放低效利用问题日益突出。为提高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2007年，广东

省佛山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旧城镇旧

厂房旧村居改造的决定》（佛府〔2007〕
68号）及 3个相关指导意见，提出通过

改造和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功

能，改善城乡环境，从而满足发展和市

民生活需求，率先开启了地区层面的低

效用地盘活实践探索。2008年，广东省

总结佛山探索“三旧”改造的经验，争

取国土资源部支持，开展节约集约用地

试点示范省建设，并于2009年出台《关

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 78号），以

制度创新激活市场、盘活存量，解决此

前粗放发展带来的建设用地历史遗留问

题。同年，广州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穗府〔2009〕
56号） 及 2个《实施意见》，正式启动

“三旧”改造工作。这一阶段工作源于快

速城镇化进程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土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倒逼土地管理

政策向节约集约方向转变，促使国家、

地区开始关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三

旧”改造政策通过一、二级联动，使市

场主体获得存量土地一级开发权，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更新改造，以制度松绑与

赋权激励激活了存量土地资源的再开发

潜力。

2.1.2 省市试点阶段：国家扩大低效用

地再开发省级试点推动多元化配置方式

2013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节约集约利用资源、转变资源利用

方式的要求，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开

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土资发 〔2013〕 3号，以下简称“3
号文”），选定 10个省份为试点，首次

从政策层面指导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

在对象界定方面，明确可列入试点的城

镇低效用地是指城镇中布局散乱、利用

粗放、用途不合理的存量建设用地 3种
低效用地类型。在政策导向方面，要求

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市场取向、因

势利导，推动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申请

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改造、市

场主体参与改造、政府储备开发 4类开

发模式，从而塑造了存量低效用地发展

权的多元化配置方式。

2.1.3 全面推广阶段：低效用地再开发

试点推广完善发展权的公共利益约束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强调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标志着城市发

展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向更加注重人的

需求转变。2016年，国土资源部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

导意见 （试行）》（国土资发 〔2016〕
147号）（以下简称“147号文”），在全

国范围推进试点。与上一阶段相比，此

时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进一步规范试

点实施对象，增加“第二次全国土地调

查已确定为建设用地”的限制，并提出

加强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在改造

开发中要优先安排一定比例用地，用于

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益事业等公共

设施建设，完善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公共

利益约束。这一阶段的低效用地再开发

进程中，部分地区通过实施“高收益用

途+高容积率”改造，大幅提高发展权的

权益价值，并以协议出让的方式配置发

展权，激发原权利人和市场主体改造的

积极性，催生了大量以房地产开发为主

导的改造项目。近年来，不少房地产项

目因资金链断裂影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原有再开发方式难以持续。2021年，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关于在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建科〔2021〕 63号），国家层面的城市

更新政策收紧，“三旧”改造和城市更新

工作亟须转型。

2.1.4 模式创新阶段：政策系统集成和

合法权益再分配成为新时期试点核心

上一阶段过度拆除重建的城中村改

造模式加大了社会维稳风险，在房地产

市场下行周期中，城中村改造新增的商

品住宅供应量短期内难以消化，加大了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调控难度。为有

效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2023年，《关于在超大特大城

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3〕 25号）（以下简称“国

办25号文”）发布，强调城中村改造要

坚持稳中求进、积极稳妥，明确城中村

改造需依法征收、净地出让。同年，自

然资源部出台“171号文”，聚焦城镇和

表1 我国低效用地再开发主要政策演进历程梳理
Tab.1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China's key policies on low-efficiency land redevelopment

阶段

政策萌芽阶段
（2007—2012年）

省市试点阶段
（2013—2015年）

全面推广阶段
（2016—2022年）

模式创新阶段
（2023年至今）

年份

2007
2009
2009
2013
2016
2018
2021
2021
2023
2023
2025

政策措施

广东省佛山市《关于加快推进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改造的决定》
及3个相关指导意见（佛府〔2007〕68号）

《广东省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工作方案》（粤府明电〔2009〕16号）

广东省《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号）

《关于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3〕3号)
《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6〕147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号）

《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25号）

《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

《关于扩大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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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中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

不合理等的存量建设用地开展新一轮试

点，重点从规划统筹、收储支撑、政策

激励、基础保障四个方面探索低效用地

再开发政策与机制创新。2025年“83号
文”出台，扩大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范

围，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优化存

量工商业土地利用、推动土地混合开发

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夯实工作基础保

障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创新盘活低效用地

的政策措施。

在征收方式上，上一阶段的“三旧”

改造和再开发政策允许农村集体自愿申

请将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在土地供应方式上，允许一、二级联动

改造，政府可通过协议出让确定改造主

体。市场主体的前期参与、灵活的供应

方式加大了市场主体的博弈空间，使市

场主体获得高额土地增值收益。本阶段

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政策要求完善土

地征收、供应方式，明确集体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标准和程序，坚持“净地”

供应，从而将低效用地的一级开发权收

回至地方政府，实现土地发展权配置从

“让利放权”向“政府统筹”转型。

在收益协调方面，新一轮试点政策

通过地价工具调节发展权收益，鼓励原

产权人和市场主体参与再开发。政策提

出调整用途后按公示地价（或市场评估

价）一定比例核定补缴款；完善低效工

业用地再开发不增缴地价的细分用途与

条件。

2.2 政策演进趋势

回顾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历程，其

内涵不断细化和扩展，目标不断聚焦和

明确。新一轮低效用地再开发，在聚焦

典型城市、明确重点专题的基础上，在

低效用地界定范围上面向城乡全域，在

政策导向上强调规划、收储、主体激励

和基础保障措施的系统集成和模式创

新（图1）。
2.2.1 转向城乡全域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

统筹考虑全域低效存量国土空间开发利

用。2013年 3号文确定了低效用地布局

散乱、利用粗放和用途不合理的 3个特

征，2016年 147号文细化适用范围为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已确定为建设用

地”。2019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

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国土空间治理的对象由城镇空间延

伸至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进一步驱动

低效用地再开发治理逻辑转型。以 2023
年 171号文为分界，再开发对象从城镇

低效用地转向全域低效用地，发展导向

从促进城镇化发展转向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新时期的低效用地再开发需要统

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资源，促进城乡

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要素集约利用

和价值提升。

2.2.2 强调系统集成

政策内容从关注“谁来开发”到

“开发什么”再到“如何开发”。2013年
3号文提出4种低效用地再开发主体，包

括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市场主体、政府。2016年 147号
文则强调面向 5种低效用地再开发类型

的机制构建，包括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

改造开发、城中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造开

发、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用地结构、集中

成片开发、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建设。

2023年国办25号文要求城中村改造

要科学编制改造规划计划，多渠道筹措

改造资金，高效综合利用土地资源，统

筹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要加大对城中

村改造的政策支持，积极创新改造模式，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努力发展各

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2023年
171号文聚焦上一轮试点中规划统筹、资

金筹措、收益分配协调等难点问题，创

新探索14项具体举措，完善激励约束机

制，形成集成化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

制度。2025年83号文进一步增加优化存

量工商业土地利用、推动土地混合开发

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等创新举措。

3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广州实践

广州市作为首批纳入新一轮低效用

地再开发试点的超大城市，结合多年

“三旧”改造工作经验和当前经济环境变

图1 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政策演进趋势
Fig.1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pilot policies for redeveloping low-efficiency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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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变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方法，更

加注重统筹协调，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2024年，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支

持低效用地再开发惠企利民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广州市低效

用地再开发模式路径工作指引（试行）》

（穗规划资源字〔2024〕 26号）等 11个
指引及《支持花都区以村镇工业集聚区

改造为抓手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实施

意见（试行）》，构建完善的低效用地再

开发“1+X+N”政策体系，从调查评价、

专项规划、再开发模式路径、用地混合

与兼容、土地供应、地价计收、用地置

换等维度为项目全生命周期实施提供规

划和土地支撑保障。

针对不同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广

州市采取不同的项目实施路径和利益协

调机制。对于不涉及所有权转移、不影

响城市规划的再开发项目，仍然鼓励市

场主导的“自主改造”模式；对于涉及

所有权转移、影响城市公共配套的再开

发项目，采取政府主导的“收储做地”

模式（做地是指在政府指定范围内，由

国有企业筹集资金，配合属地政府实施

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实施道路、供水、

供电、供气、排水、通信、照明、绿化、

土地平整等配套设施建设后，将土地统

一交由政府收储）。根据再开发主体的不

同，低效用地再开发可分为政府主导、

原产权人主导和村集体主体主导三种类

型。表 2为不同再开发模式涉及的主要

产权关系变化。

3.1 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及其面临的

挑战

3.1.1 政府主导模式：产权重构过程中

政府与原产权人利益诉求错位

政府主导的再开发模式中，政府采

取征收、收购或收回等方式获得土地使

用权后，通过出让、划拨配置土地使用

权和发展权。一是生态修复和公益用地

建设模式，政府使用财政资金进行土地

一级开发，将土地用途调整为绿地或者

公益性设施用地，通过限制地块的发展

权，补足公服配套短板，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二是收储出让和国企做地模式，

政府或做地主体支付征收成本和土地一

级开发成本，通过调整用地性质、开发

强度等发展权后重新出让，获得一级开

发带来的增值收益，市场主体通过转让、

出租使用权获取二级开发增值收益，原

产权主体获得征收补偿；三是改造权公

开交易和国企统筹模式，政府引入市场

主体和国有企业进行土地的多级联动开

发，共享土地发展权带来的增值收益；

四是政府挂账收储模式，政府收储集体

土地并与村集体签订挂账收储协议，公

开出让土地，村集体获得土地出让分成

和配建物业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与政府

共享增值收益。见图2。
政府主导模式下的低效用地再开发

面临财政负担重、产权谈判难的挑战。

政府获取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是其实施

再开发的根本前提，然而产权重构过程

中，政府与原产权人利益诉求错位，导

致政府收储成本大、交易成本高、再开

发的博弈周期长。

在集体土地征收环节，从村集体的

角度来看：一方面，土地所有权承载着

生存安全的兜底功能，因而村集体倾向

于提高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以弥补其因丧

失所有权而失去的未来预期收益；另一

方面，历史改造过程中补偿标准“一村

还比一村高”使得村民形成高收益预期，

从而提高达成一致协议的难度。从地方

政府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在一般预算

支持有限的背景下，财政资金难以支撑

低效用地大规模更新改造中需要支出的

产权补偿费用；另一方面，受土地市场

供需结构变化影响，一级土地市场的产

权交易价格可能低于预期，导致土地出

让收入减少，难以覆盖前期收储、开发

等成本，影响资金平衡。

3.1.2 原产权人主导模式：再开发成本

与增值收益测算理性失衡

原产权人主导模式的核心特征是，

在保留原产权人土地产权的前提下，由

政府赋予其一定范围的发展权，允许其

通过拆除新建提升开发强度，或通过整

治改造调整建筑功能，获取土地增值收

益。具体实施路径分为两类：一是低效

居住、商服用地采取“存量补地价”方

式自主改造。政府按照用地项目的用途

及新增建筑面积核算土地出让金，原产

权人向政府补缴土地出让金，从而获取

提升开发强度的土地发展权，其本质是

土地发展权的有偿交易。二是低效用地

“工改工”采取“免收地价”方式自主改

造。广州市允许存量用地“工改工”增

加的建筑面积可不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政府通过让渡发

展权收益，充分调动产权主体参与低效

用地再开发的积极性，引导城市产业向

地区大力发展的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

供动力。

原产权主体实施低效用地再开发决

策的关键在于其对再开发成本与土地增

值收益空间的理性衡量，如果再开发成

表2 典型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中涉及的主要产权变化
Tab.2 Key property rights changes involved in typical models of low-efficiency land redevelopment

再开发
模式

政府
主导

原产权
人主导

村集体
主导

土地
所有权

国有
或集体

国有
或集体

集体

再开发实践路径

政府生态修复、公益用地建设

政府收储出让（国企做地模式）

改造权公开交易

国企统筹模式

政府挂账收储

原产权人自主盘活

集体建设用地租赁

集体建设用地出让+配建

再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产权变化

土地所有权

再开发后为国
有土地，若原为
集体土地，所有
权发生转变

不涉及所有权
转移

不涉及所有权
转移

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权

国有土地
使用权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移和不动产权交易

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不动

产权

转向政府

转向市场主体

转向市场主体

转向国有企业

部分转向市场主体

流转年限内转向市场主
体，期满转回原产权人，不
涉及不动产权变更登记

流转年限内转向市场主
体，期满转回原产权人，涉

及不动产权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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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过高、收益较低，原产权主体将缺乏

改造动力。在低效居住用地再开发方面，

建成年代早、公服配套不完善的老旧小

区改造需求迫切，但小区居民多为中低

收入群体或退休人员，改造资金筹集压

力大。部分老旧小区出租比例高，人户

分离现象普遍，居民对小区改造付费购

买服务意识较弱，自主改造意愿低。在

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方面，产权人多以

中小民营企业为主，其资金周转能力弱、

开发经验不足、风险承担意愿低，影响

了其更新改造意愿。加之低效工业用地

片区内往往存在较多非独立占地、产权

主体众多的地块，加大了自主盘活利用

的难度。

3.1.3 村集体主导模式：产权交易市场

失灵下产业生态低端锁定

村集体主导模式中，由于集体建设

用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因此政府对集

体建设用地发展权的管控主要以规划许

可为实施路径，保障用地符合国土空间

规划用途管制。村集体主导模式的再开

发路径为：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划的前

提下，村集体将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发展权在约定期限内流转给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向村集体支付用地价款或租金，

期限届满后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相关产

权。交易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土地

租赁，村集体将一定年限的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出租给市场主体，由后者

负责开发、建设、运营，按期向村集体

支付租金。二是“出让+配建”模式。村

集体将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给企业并收取

一次性用地价款，由企业为村集体代建

物业并返租，建设期间村集体根据项目

开工、封顶、竣工、办理不动产权证分

阶段向企业支付代建费用，建成后村集

体通过协议约定租金实现持续收益。

村集体主导模式中，企业作为投资

主体，核心诉求是获取稳定且可观的投

资回报，村集体通过产权交易获取长期

稳定收益，双方的逐利倾向容易引发市

场失灵，土地使用权与发展权的错配导

致产业生态的负向循环，对高成长性、

创新型优质企业形成“挤出效应”。一方

面，村集体受限于短视思维，仅关注项

目租金收益高低而不关注项目质量好坏，

对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与项目发展潜力缺

乏考量；另一方面，部分开发企业采用

“房地产化”运作模式，通过高强度、同

质化的开发建设和快速转租或转让实现

资金回笼，忽视引入企业的质量和行业

匹配度，导致再开发的资源低效利用。

3.2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广州创新探索

3.2.1 政府主导模式：以发展权统筹配

置释放松溪片区改造土地增值潜力

白 云 区 罗 冲 围 松 溪 片 区 面 积

213.15 hm2，现状建筑量 298.08万 m2，
范围内国有旧厂、村居交错分布，产业

业态低端、土地使用效率低、交通混杂

拥堵等问题突出。罗冲围松溪片区是广

州市首个“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开

工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为实现片区高质

量发展，采取国企做地模式改造，由广

州湾区新岸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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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类政府主导的不同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的利益框架
Fig.2 Benefits structure of four different government-led low-efficiency land redevelopment models

60



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演进、广州实践及转型思考 邓毛颖

做地主体，建设智能产业宜居新城、时

尚产业新城（图 3）。为实现长效资金动

态平衡，罗冲围片区改造一方面积极拓

宽融资渠道，申请全国城中村改造专项

借款等多项扶持资金，共获得国家开发

银行授信430.9亿元；另一方面以规划管

理统筹配置土地发展权，释放土地增值

潜力，保障改造资金的综合平衡。片区

推动 293万m2城中村、旧厂房和旧城改

造，规划总建设量 382.39万m2，改造后

新增商业及办公建筑面积 107万m2，可

释放融资用地面积 43 hm2，提供安置住

宅 90万m2、保障性住房 8.3万m2、产业

建筑 105万m2，在业态升级优化的同时

充分保障村民权益。

白云区罗冲围松溪片区改造通过优

化功能布局、调整土地功能用途、科学

框定片区开发建设量上限提高发展权权

益收入，推动空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项目充分考虑空间布局与功能组合、资

金成本与实施诉求、市场趋势等因素，

合理配置经营性项目、公益性项目，规

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用于

出让，打造湾区智慧创新高地、时尚商

贸集聚平台；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补足公服短板，体现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发展观；规划安置住宅和集

体物业保障村集体权益。在发展权权益

分配方面，通过明确政府收储出让土地、

村集体留用地的产权边界，构建政府、

村集体、市场主体共享的收益分配格局。

市场主体向政府支付土地出让金，获得

政府收储出让地块的使用权及规划规定

的发展权，并通过项目开发运营获取收

益；村集体获得留用地地块使用权及规

划规定的发展权，通过物业出租实现发

展权权益。

此外，白云区罗冲围松溪片区构建

“外部资金导入+成本压力分摊”的项目

资金平衡机制，为政府主导模式的低效

用地再开发破解资金瓶颈提供了可复制

的实践范式。一方面积极申请城中村改

造专项借款、中央预算内资金及专项债

等政府扶持资金，巩固项目实施资金支

撑；另一方面做地地块由做地企业负责

拆除上盖物平整后交由土地储备机构，

后者与做地主体签订土地收储补偿协议，

支付收储补偿款，缓解土地前期开发财

政资金压力。

3.2.2 原产权人主导模式：以发展权收

益让渡促成集群街2号自主更新

广州市花都区集群街 2号自主更新

项 目 占 地 面 积 342.4 m2， 建 筑 面 积

1726.64 m2，为 5层混合结构，共 25户。

面对人居环境差、安全隐患突出、公服

配套缺失等问题，由业主共同承担改造

成本，按 4600元/m2的标准出资拆危建

新，并委托区属国企开展拆建工作（图

4）。为鼓励产权主体自主改造，政府按

实际出资 50%的比例对业主进行工程建

设费用补助，并以房屋物业维修资金实

缴费用 50%奖补业主，破解老旧小区无

专项维修资金的后续管养难题。同时，

增加的住宅建筑面积以同地段住宅用途

基准地价修正计收土地出让金，有效减

轻业主的资金负担。集群街2号改造后，

水、电、气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 2
台室内电梯，消防系统进一步完善，建

筑楼梯间距由原来的0.9 m提升至1.2 m，
改造带动房屋增值1.6倍，同时为政府节

省约50%财政支出，实现产权主体获益、

政府财政节省、空间品质提升的共赢

格局。

低效居住用地自主改造的核心瓶颈

在于改造收益与成本不匹配，而发展权

作为土地增值收益的关键载体，其配置

方式直接决定再开发路径的可行性。花

都区集群街 2号自主更新项目中，政府

适度让渡开发强度变更的土地发展权收

益，通过“地价优惠+财政奖补”激励措

施，提高改造意愿，实现低效居住用地
图3 罗冲围松溪片区国企做地流程图

Fig.3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l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Songxi Area of Luochongw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2025年第 6期 总第 293期

自主改造路径优化。常态下，已出让用

地新增建筑面积需按相应用途市场评估

楼面地价计收土地出让金。为鼓励低效

居住用地再开发，《广州市低效用地再开

发地价计收工作指引（试行）》（穗规划

资源字〔2024〕 26号）明确低效居住用

地按照相关规定采取拆除翻建方式实施

再开发的，以折价优惠激励产权主体自

主改造，促进低效居住用地发展权优化

配置。同时在实践中，花都区政府还通

过按一定比例奖补居民房屋物业维修资

金与其他工程建设费用，为该类用地自

主改造探索出长期稳定的物业服务资金

筹集渠道。

3.2.3 村集体主导模式：以国企赋能产

权重构推进增城区塘美村留用地改造

增城区新塘镇塘美村经济联合社名

下村留用地约 349亩，用地性质为商业

用地，长期以来低效利用。新塘镇塘美

村以国企作为关键纽带，依托农村集体

资产交易平台，对村留用地开展自主招

商工作。由新塘镇全资成立国有企业与

塘美村村集体签订租期 40年的租地协

议，获取土地使用权。随后，该国企将

土地转租给名大（香港）公司，由其负

责总建筑面积约87万m2的永旺梦乐城 •
名古汇项目建设。建设完成后，物业转

租给永旺集团经营管理，由永旺集团将

其打造为高端产业集聚、功能分区明确、

综合环境优越、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大型

高端现代化商业综合体。项目第一年租

金 1838万元，每 5个年度递增 10%，40
年租期累计达10.51亿元。

村集体主导模式下，村集体作为留

用地的使用主体，虽然拥有留用地的使

用权及规划规定的发展权，但受限于自

身招商能力与运营经验，难以将留用地

的潜在发展权转化为实际价值。增城区

塘美村留用地改造项目通过产权重构调

动各方参与主体分工合作，既保障了村

集体的核心权益，又依托国企的资源整

合能力与品牌企业的专业运营优势，推

动土地资源高效盘活、片区产业功能激

活与业态能级升级。与其他村集体自主

招商项目相比，增城区塘美村留用地改

造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国企桥梁作用，

为村集体链接外部优质企业，从而实现

留用地发展权的优化配置，有效化解村

集体主导低效用地再开发产业能级弱、

项目品质低的难题。首先通过国企统租，

将留用地使用权流转至相应的国有企业；

其次国企作为村集体与市场的协调者，

实施留用地使用权、发展权流转，为项

目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及品牌开发商，打

造高品质项目，推动地区产业跃升。

见图5。

4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转型思考和

政策建议

4.1 转型思考

当前，城市发展阶段从增量扩展转

向存量提质增效，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

趋向制度化、常态化。新时期低效用地

再开发的目标导向已从过去解决“城市

病”、土地粗放扩张等突出问题，转向推

动城乡高质量发展。在房地产市场高涨

的历史阶段，部分地区的低效用地再开

发，通过将土地二级开发的收益让渡给

原权利人和市场主体，极大释放了市场

活力，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但既有

的再开发路径正面临系统性动力衰减，

在市场调整期，围绕土地出让收入的现

金流平衡模式难以为继。为转变城乡发

展方式，促进城乡内涵式、集约型、绿

色化高质量发展，2023年以来，自然资

源部部署新一轮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工作。

图4 集群街2号自主更新项目实施流程图
Fig.4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the self-initiated urban renewal project at No. 2 Qun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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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演进、广州实践及转型思考 邓毛颖

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关键是合理

配置土地发展权，既包括通过用途调整、

设定土地开发强度界定土地发展权的实

现程度，也包括在政府、原产权人、村

集体、市场主体等再开发主体之间合理

配置发展权权益，从而合理分配土地增

值收益。广州市差异化低效用地再开发

模式探索表明，发展权权益的配置难题

将引发低效用地再开发的一系列治理困

境，体现为：政府主导模式下，发展权

权益补偿和出让收益不均衡，导致地方

财政负担过重；原产权人主导模式下，

发展权收益低导致原产权人更新动力不

足；村集体主导模式下，发展权权益流

向低质量产业项目，导致空间资源错配。

新时期的低效用地再开发，亟须在

综合考虑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开发项目

经济可行性、未来发展可持续性的基础

上，构建协同共享的收益分配机制，打

造兼顾当下统筹短期要素供给与长期竞

争力提升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新路径。

4.2 政策建议

在新一轮城市发展目标转向背景下，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定位从“以盘活存量

资源推动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转向“以

空间资源优化整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

力”，更加注重城市效能治理和政府统筹

协调。这一转变要求地方实践需在加强

政府统筹的基础上，引导原产权人、村

集体和市场主体围绕城市价值共创积极

参与。

为此需针对不同模式的开发主体，

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构建以长期效益

为导向的综合性公共政策体系，完善土

地发展权配置，以此保障收益公平分配

与开发目标顺利实现，通过高效实施低

效用地再开发，推动城乡空间高质量

发展。

一是从提升整体发展权益出发，重

塑政府主导模式优化资金平衡机制。基

于片区发展问题和诉求，结合基础数据

调查，研判项目经济可行性，优化空间

功能布局和开发强度，形成拆建比、建

设规模、建筑高度等约束条件的最佳组

合；明确补偿标准，分类提出资产整备、

配置、运营策略，构建增值共享的利益

分配格局。拓宽多元融资渠道，积极争

取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中央预算内资

金、专项债等扶持资金；探索通过产业

投资基金等方式支持低效用地产业再开

发，支持低效用地产业载体建设；引导

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低效用地再开发的

支持力度，创新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

强化金融要素支撑。

二是以完善发展权配置为抓手，探

索原产权人主导模式成本减负路径。优

化地价计收规则，对出让、划拨取得的

低效工业用地仅增加工业、仓储建筑面

积，允许不再增收土地出让金；对低效

居住用地改造新增住宅建筑面积，可按

同地段住宅用途基准地价一定比例计收

土地出让金。针对低效居住用地自主再

开发“成本—收益”难题，在成本端辅

以财政激励，适当奖补居民房屋物业维

修资金、其他工程建设费用，对低保家

庭、军人等抚恤优待对象予以补助；在

收益端统筹老旧小区存量资源，活化利

用低效空间等各类资源，引入专业运营

主体，植入社区生活服务、停车等经营

性服务业态，实现收益长效可持续。

三是以调整收益权分配为核心，重

构村集体主导模式产业导入审核机制。

完善产业招商准入机制，从而保障集体

低效用地使用权、发展权配置符合地区

产业发展定位。在明确地区产业发展总

体要求的基础上，构建集体低效用地产

业项目导入的分级审核工作机制，由职

能部门结合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

状基础和规划导向，对项目开展产业论

证。鼓励地方国有企业对集体低效用地

进行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招商管

理，发挥国有企业平台在链接优质企业

资源方面的优势，推动集体低效用地再

开发项目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空间需求，通过

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5 结语

存量时代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本质

上是多元主体协同共享土地开发权、收

益权的核心过程，并通过产权重整与收

益分配显化土地资产价值。面对转型阶

段的治理难题，以更加系统化、精细化

的制度设计提升治理效能，已成为新一

轮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重要内容。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基于土地发

展权、产权经济学理论，通过解析低效

用地再开发中的政策演进脉络、地方实

践中不同再开发模式的发展困境，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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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塘美村留用地改造实施流程图
Fig.5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reserved land in Tangme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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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深层逻辑提供了新

的分析框架，为转型期制度创新提供理

论依据。新时期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关键

在于通过制度化设计平衡政府公共目标、

市场资本逻辑与原产权人资产诉求。为

此，在低效用地再开发的制度设计中，

需要建立多元开发路径及合理的利益再

分配模式，以适应不同类型的项目需求，

增强各类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在利用政

策和资源支持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必

须加强政府在规划、开发控制和建设监

管等环节的引导和管控，建立稳定的制

度环境和明确的开发预期。

本研究也仍存在以下局限，有待持

续探索：一是对不同治理模式的比较研

究不足，未通过量化分析验证政府主导、

原产权人主导、村集体主导模式在效率

与公平维度的差异，未来研究可探索构

建多模式比较分析框架，量化分析不同

治理模式的绩效差异，重点解析产权清

晰度、利益分配比例、政策工具组合等

对开发效率的影响。二是未充分探讨区

域差异对制度设计的影响，未来研究可

开展区域差异化研究，如比较长三角、

珠三角地区在制度创新路径上的选择逻

辑，并通过典型案例追踪制度创新的实

施成效。

感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感知学

术专班对本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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